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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东 省 自 然 资 源 厅 
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山 东 省 大 数 据 局 
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鲁自然资发〔2021〕6 号 

 

 
关于推动全省不动产登记与水电气热过户 

网上协同办理的通知 
 

各市人民政府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有关部门： 

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突破的决策

部署，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能力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就充分利用

省不动产登记“一网通办”平台，实现不动产登记与水电气热过

户网上协同办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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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标任务 

依托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和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

台，推动不动产登记与水电气热过户网上业务“一网受理、一次

办好”。  

    （一）实行“一张表单、一套材料”。省不动产登记“一网

通办”平台增加水电气热过户选项功能，群众在网上申请不动产

转移登记时，可自愿填写水电气热过户申请表，申请水电气热过

户。不动产转移登记结果信息、水电气热申请信息（以下简称“协

办信息”，见附件 1）替代纸质合同信息，作为水电气热机构办

理过户业务的基本信息。  

（二）实施“一组流程、一次办好”。不动产登记与用电过

户网上协同办理，依托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，以省不动

产登记“一网通办”平台与省电力营销业务系统“总对总”对接

方式实现。 

不动产登记与水气热过户网上协同办理，通过以下两条途径

实现：一是“配置账号”方式，省不动产登记“一网通办”平台

与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进行对接，推送协办信息。省一体化政

务服务平台设置水气热过户信息查询板块，为水气热机构及相关

部门配置账号。水气热机构通过登录账号，浏览并下载协办信息

及时进行业务办理。二是“系统对接”方式，有关县（市、区）

不动产登记系统与当地水气热业务系统已经进行对接的，由省不

动产登记“一网通办”平台向属地不动产登记系统推送协办信息，

通过当地业务联办机制实现协同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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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分步实施，有序推进 

（一）准备阶段。对全省水气热机构信息进行调查摸底。各

市住房城乡建设（城市管理、水务）部门汇总所辖县（市、区）

水气热机构信息（见附件 2），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。（责任单位：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；5 月 21 日前） 

制定不动产登记与水电气热协同办理接口标准。对省不动产

登记“一网通办”平台、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、省电力营销业

务系统进行功能开发或系统对接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政府办公厅、

省自然资源厅、省大数据局、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；5 月底前） 

（二）实施阶段。完成不动产登记与用电过户协同办理测试、

联调，实现全面运转。（责任单位：省自然资源厅、省大数据局、

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；5 月底前） 

分批完成水气热“配置账号”方式协同联办。市级燃气热力

主管部门会同供水主管部门将网上协同办理申请（见附件 3）报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。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管理机构、省住房城

乡建设厅、省自然资源厅按县（市、区）申请分批开展账号配置、

发放、开放同步申请过户等工作，畅通协办渠道；10 月 1 日起，

协办信息全面推送、应用。（责任单位：省政府办公厅、省住房

城乡建设厅、省大数据局、省自然资源厅；7 月 1 日-9 月 30 日） 

已实现系统对接的县（市、区），同步完成属地不动产登记

系统与省不动产登记“一网通办”平台对接工作，确保工作衔接。

（责任单位：省自然资源厅；6 月 1 日-9 月 30 日） 

水气热机构要安排专人每天主动登录帐号，及时办理过户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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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并将办理结果反馈申请人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制定工作措施，

保障水气热机构网上协办工作开展。水气热机构有变化的，按原

渠道申请变更或增设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市、县〔市、区〕；长期坚持） 

三、加强保障，落实责任 

省自然资源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牵头推进不动产登记

与水电气热过户协同办理工作，分别负责协办信息采集推送、水

电气热协同办理调度督导，共同协调解决推进工作中出现的问

题，对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不履行工作职责造成严重超期办理的，

将适时予以公示。各市要加强统筹协调，做好本级组织协调工作，

调度所辖县（市、区）落实情况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加强领导，

组织政务服务、自然资源、住房城乡建设（城市管理、水务）、

大数据及水气热机构等部门和单位，建立工作制度，落实协同办

理具体任务、时间和工作责任，建立长效机制，加强督查督办，

确保不动产登记与水电气热过户网上协同办理高效运转。 

请各市城市燃气热力主管部门、供水主管部门于 5 月 10 日

前将联系人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。  

 

附件：1.不动产登记与水电气热过户网上协办信息  

      2.水气热机构信息摸底表  

3.   市不动产登记与水气热过户网上协同办理开通

申请 

          4.省相关机构及联系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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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    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

 

 

山东省大数据局       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

2021 年 4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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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不动产登记与水电气热过户网上协办信息 

序号 信息项 字段名 序号 信息项 字段名 

1 标识码 ROWGUID 14 不动产权证号 BDCQZH 

2 “一网通办”平台业务号 YCYWH 15 登簿时间 DBSJ 

3 买方姓名 ZRFXM 16 用电户号 YDHH 

4 买方证件种类 ZRFZJZL 17 用水户号 YSHH 

5 买方证件号码 ZRFZJHM 18 供水机构编码 GSJGBM 

6 买方联系电话 ZRFLXDH 19 供水机构名称 GSJGMC 

7 卖方姓名 ZCFXM 20 用气户号 YQHH 

8 卖方证件种类 ZCFZJZL 21 燃气公司编码 RQJGBM 

9 卖方证件号码 ZCFZJHM 22 燃气公司名称 RQJGMC 

10 卖方联系电话 ZCFLXDH 23 用暖户号 YNHH 

11 行政区划代码 XZQH 24 供热机构编码 GRJGBM 

12 房屋坐落 FWZL 25 供热机构名称 GRJGMC 

13 房屋建筑面积 FWJZMJ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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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

水气热机构信息摸底表 

城市：       填表部门：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

县（市、

区） 

业务类型 

（水/气/热） 
机构名称 机构编码 

是否知晓 10月 1日

全面开通协办过户 

过户业务

服务电话 

联系人及

电话 

 

水  
 

 
区号+座机

号码 

姓名+手机

号及座机 

 ……     

气 ……     

 ……     

热 ……     

合计 燃气公司*个，热力公司*个，供水公司*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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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___市不动产登记与水气热过户网上协同办理开通申请 

 

经调度，我市   、   县（市、区）水气热机构已统一了利

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水气热过户信息查询板块办理水气热

过户业务过户的时间。请予开通查询权限。其中： 

1.   县（市、区）共有燃气公司   个、热力公司   个，

供水公司   个，共同申请于   月   日开通。 

2、   县（市、区）共有燃气公司   个、热力公司   个，

供水公司   个，共同申请于   月   日开通。 

…… 

 

部门 1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电话：    

部门 2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电话：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2021 年   月  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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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省相关机构及联系人 

 
省政府办公厅 0531-51786269 

省自然资源厅：田珍、李昕 0531-88557856，88958622 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：胡芳、刘乐、崔森0531-87940304，87080763 

省大数据局：桓德铭 0531-51785092 

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管理机构：朱晓明 0531-82089008 

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：尹全磊 0531-8012622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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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       

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4 月 30 日印发 


